
    合同合同

编号： 11N01057230120243201 

   

采购单位（甲方）： 沙雅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服务单位（乙方）： 新疆方航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并严格遵循 阿克苏市 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及（或）团体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服务一张网 “监理服务”项目-新疆方航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采购项目招标文
件、投标文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服务一张网 “监理服务”项目-新疆方航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服务协议，就甲方委托乙方
提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服务一张网 “监理服务”项目-新疆方航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服务事宜，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
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服务项目、价格一、服务项目、价格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购数
量

计数单
位

成交单
价

小计

1 信息化工程监理服
务

- - 品牌: 1 项
83746.0

0
83746.0

0

合同总价（元） 83746.00

合同总价（大写） 捌万叁仟柒佰肆拾陆元整

 

二、付款方式支付酬金二、付款方式支付酬金

支付酬金

正常工作酬金的支付：

支付次数 支付时间 支付比例 支付金额（万元）

第一次付款 本合同签订后15天内 30% 2.51238

第二次付款 完成工程量80% 50% 4.1873

第三次付款
工程竣工及消防验收合格

后15日 20% 1.67492

    

如工程变更额度较大时，另行确定工作酬金的支付。

 

    

三、服务条款三、服务条款  

                                                        协议书协议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

诚信的原则，双方就下述工程监理与 相关服务事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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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工程概况工程概况

1. 工程名称：  沙雅县基层医疗卫生提升工程（托依堡勒迪镇卫生院）建设项目  

2. 工程地点：  沙雅县托依堡勒迪镇胜利南路053号     

3. 工程规模：  建筑面积3939.3平方米，业务用房2994.5平方米框架结构地上三层     

4. 工程概算投资额或建筑安装工程费： 8374648.56元

二、二、  词语限定词语限定

协议书中相关词语的含义与通用条件中的定义与解释相同。

三、三、  组成本合同的文件组成本合同的文件

1. 协议书；

2. 通用条件；

3. 专用条件；

4. 附录，即：

附录 A 相关服务的范围和内容

附录 B 委托人派遣的人员和提供的房屋、资料、设备 。

本合同签订后，双方依法签订的补充协议也是本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通用条件通用条件

  

 1. 监理人的义务

 监理的范围和工作内容

监理工作内容包括：

（1） 收到工程设计文件后编制监理规划， 并在第一次工地会议 7 天前报委托人。根据有关规定和监理
工作需要，编制监理实施细则；

（2） 熟悉工程设计文件，并参加由委托人主持的图纸会审和设计交底会议；

          （3） 参加由委托人主持的第一次工地会议； 主持监理例会并根据工程需要主持或参加专题会议；

    （4） 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施工组织设计，重点审查其中的质量安全技术措施、专项施工方案与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的符合性；

 （5） 检查施工承包人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组织机构和人员资格；

 （6） 检查施工承包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情况；

 （7） 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核查承包人对施工进度计划的调整；

 （8） 检查施工承包人的试验室；

 （9） 审核施工分包人资质条件；

 （10） 查验施工承包人的施工测量放线成果；

 （11） 审查工程开工条件，对条件具备的签发开工令；

 （12） 审查施工承包人报送的工程材料、构配件、设备质量证明文件的有效性和符合性， 并按规定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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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工程的材料采取平行检验或见证取样方式进行抽检；

 （13） 审核施工承包人提交的工程款支付申请，签发或出具工程款支付证书，并报委托人审核、批准；

 （14） 在巡视、旁站和检验过程中，发现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存在事故隐患的，要求施工承包人整改并
报委托人；

 （15） 经委托人同意，签发工程暂停令和复工令；

 （16） 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的论证材料及相关验收标准；

 （17） 验收隐蔽工程、分部分项工程；

 （18） 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工程变更申请，协调处理施工进度调整、费用索赔、合同争议等事项；

 （19） 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竣工验收申请，编写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20） 参加工程竣工验收，签署竣工验收意见；

 （21） 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竣工结算申请并报委托人；

 （22） 编制、整理工程监理归档文件并报委托人。

 2. 委托人的义务

 1提供资料

  委托人应，无偿向监理人提供工程有关的资料。 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 委托人应及时向监理人提供最新的与工程有

关的资料。

 3. 支付货币

 除专用条件另有约定外， 酬金均以人民币支付。 涉及外币支付的， 所采用的货币种类、 比例和汇率在专
用条件中约定。

 

44. . 合同生效合同生效

本合同生效条件： 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         

 

  专用条件专用条件

   1. 监理人义务

 （1）监理的范围和内容

 监理范围包括：全套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所涵盖的全部范围 。          

 （2）监理与相关服务依据

监理依据包括： 国家现行的建筑法规、监理法规及相关条例；建设部颁布的建筑施工技术规范及质量检验评定标
准；建设项目审批及相关文件；已审定的施工图纸、设计概算；监理合同、施工合同及相关的其他技术资料建设工程

监理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及其附表 。

  

（3）监理人的授权范围：  工程质量、投资、进度三控制，合同，信息管理  

（4）提交报告监理人应提交报告的种类（包括监理规划、监理细则及约定的专项报告） 、时间和份数：监理规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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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工地例会前七日，提供份数均为壹份    

 

 2.生效 本合同生效条件：    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

 

附录 A 相关服务的范围和内容

 A-1 勘察阶段：             

A-2 设计阶段：                

A-3 保修阶段：           

  A-4 其他（ 专业技术咨询、 外部协调工作等）：

附录 B 委托人派遣的人员和提供的房屋、 资料设备

B-1 委托人提供的房屋

名称 数量 面积 提供时间

1、办公用房        /          /         /

2、生活用房        /          /         /

3、试验用房        /          /         /

4、样品用房        /          /         /

        /          /         /

用餐及其他生活条件
          /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地址：阿克苏地区沙雅县育才路9号 地址：新疆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西大街江南商贸城A区19
栋211号商铺

电话：18399399433 电话：18139125155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新疆阿克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银支行 
       

账号： 账号： 852130312010107392795 
       

4/5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5/5


	合同
	一、服务项目、价格
	二、付款方式支付酬金
	三、服务条款
	协议书


